城厢区2017年转移支付情况说明
一、区对镇财政管理体制说明
按照城厢区区对镇财政预算管理体制，本轮区对镇实行“划分收支、核定基数、定额缴补、增收分成”的乡镇财政管理体制，具体如下：
（一）收入基数的核定。以2009年为测算基准年，各镇以调整后的财政体制划分的收入范围核定的2009年收入数为依据，按照调整后的财政体制分别计算出各镇所得财力，作为财政收入基数。
1．华亭镇以2009年地方级财政收入扣除耕地占用税、契税及教育费附加后市区所得财力，即按地方级财政收入减耕地占用税、契税及教育费附加后所得的80%作为财政收入基数。
2．其他镇以2009年地方级财政收入扣除耕地占用税、契税及教育费附加后区级所得财力，即按地方级财政收入减耕地占用税、契税及教育费附加后所得的63%作为财政收入基数。
（二）支出基数的核定。各类财政供养单位的人员经费以2010年11月在册现行工资标准，公积金，社保、医保，中央出台十三月奖金，“两费”（公务员及参公人员）计算2010年基数。
（三）变更或新增纳税人财政收入基数的调整。因近年来国家税收政策及市对区财政体制发生变化等原因，对部分财政收入基数根据实际作相应调整。
1.下划原市直征纳税人收入的调整。按照“税收属地管征，做大乡镇财政收入”的目标，对2009年市下划的原市直征纳税人，按属地原则下划为镇收入纳税人，相应调增各镇财政收入基数。
2.特殊项目财政收入的调整。考虑因税收政策变化及引税等一次性收入因素影响，对灵川镇一次性个人所得税1000万元、各镇上划市直征的银行业税收收入，相应调减财政收入基数。
二、2017年乡镇转移支付补助情况说明
根据2017年全区财力情况，预安排补助乡镇转移支付补助7630万元（含专项转移支付330万元），其中：体制补助4679万元、结算补助2345万元、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276万元、专项转移支付330万元。具体分乡镇补助如下：
常太镇1325万元、华亭镇3145万元、灵川镇1755万元、东海镇1405万元。
